附件：
2026年广东省医院药学研究基金
——慢病医药共管专项基金工作方案

1. 宗旨

广东省医院药学研究基金——慢病医药共管专项基金以慢病医药共管为核心方向，立足提升医疗质量与安全的根本目标，致力于构建药学服务与临床诊疗深度融合的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对内推动院内医药协同共管，为慢病诊疗提供一体化专业支撑；对外延伸服务至社区，打通慢病健康管理的 "最后一公里"。通过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与科研实践平台，为全省医院药师与医师创造协同创新机会，助力临床与药学学科建设提质增效。以此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优化慢病治疗方案，降低疾病治疗成本，推动医疗资源高效配置与合理使用，全方位助力慢病领域科研与临床应用的协同发展。

2. 委员会组成

广东省医院药学研究基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 由广东省药学会相关专业委员会成员及三甲医院临床或药学专家等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组成。
3．基金申报运行流程

3.1  项目方向：医生-药师联合慢病药物的合理使用与管理优化，推动外科预康复期间在药学门诊进行慢病管理。重点资助：心血管领域、免疫领域、呼吸感染领域、风湿领域、肝病领域、肿瘤领域等治疗领域用药研究。研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研究类型：有效性评价、安全性评估、经济性评估、满意度调查等。
3.2  项目：18个课题，其中资助经费4万的2个、3万元的3个、1万元的13个。由评委会评审决定。所有项目的资助周期为1年，如确需要可延期1年，但需提交延期报告，格式参照结题报告书。

3.3  具体流程：药学会发项目申报通知到各医院药学部门→医院药学部门向药学会提供科研方案→评委会评审方案的合理性，选出立项项目→立项单位签订立项合同书→药学会将经费转入立项单位→项目研究→向药学会交结题报告→评审→通过评审的结题报告由药学会备案。

3.4  项目申请：广东省行政区内二级及基层社区卫生医院的药学及临床人员可向广东省药学会提出项目申请（每家医院限报1个项目，前3名负责人需有医生和药师），提交指定项目申请书，申请书须经申请者单位同意并签盖公章。评委会评选出个项目并确定资助金额，立项单位须在名单公布后15个工作日内与本会签订《广东省医院药学研究基金立项合同书》。

3.5  科研经费：项目立项后，广东省药学会将项目经费转入立项单位。根据国家财务审计政策，立项单位在收取科研基金后，须在15个工作日内提供税务发票。由立项单位监督管理经费的使用，保证专款专用。

3.6  结题：项目完成后，立项单位应向评委会提交项目结题报告与单位财务部门出具的经费使用清单，由评委会负责评审。评审通过后的项目结题报告应交本会备案。凡未提交项目结题报告或其内容不真实的，本会保留追究责任。

3.7  知识产权：科研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于研究者所有，但赞助单位可以在其资料中无偿引用该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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